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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前科记录制度的革新探析——以被遗忘权为参照

唐欣怡 孙淑敏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310000；

摘要：在数字时代，前科记录易被滥用，造成轻罪不轻的现状，有违前科记录的初衷。需要采用具有私权属性的

被遗忘权，规制被滥用的前科记录。然因前科记录在隐私属性之外还兼具公共属性，导致采用被遗忘权恐会侵犯

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等权利。为平衡公权与私权，更好的规制前科记录滥用的附随性后果，应在司法层面以比

例原则实现被遗忘权的个案平衡，同时通过立法增加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和扩大被遗忘权的客体范围，以促进数

字时代前科记录的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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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问题：数字时代前科记录滥用导致附随

后果过重

前科记录制度是国家机关针对公民犯罪情况进行

客观记录的一种制度。我国在《律师法》《公务员法》

《法官法》中对公民设置不同程度的就业限制，如《律

师法》中规定除了过失犯罪外，只要受过刑事处罚的公

民禁止从事律师行业。诚然，前科记录制度的初衷在非

数字时代中被完美的诠释，一方面帮助国家了解社会犯

罪情况并调整相应法律法规，使得法律更好的适应社会

发展现状；另一方面，防止公民再犯罪和对其他公民警

示作用，从而更好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

用。

在数字时代，前科记录制度所造成的影响却远偏离

初衷。其一，前科记录制度背离事实记录客观化的初衷。

河北省唐山市烧烤店打人事件不仅在唐山市引发热议，

全国网友在事件发生当晚就在互联网平台上知晓。虽然

官方平台公布时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脱敏处理，仍有网

友会对案件双方当事人个人信息进行披露，无意间侵犯

他人合法权利；不少平台为博人眼球对案件事实进行夸

张化描述则会产生类似网络暴力等更恶劣后果。其二，

前科记录制度实质上构成延续刑罚的后果，而非预防犯

罪的效果。在实践中，前科记录最易在就业时被滥用，

给公民带来难以承受的附随后果；更有甚者，前科记录

的附随后果还会产生株连效果，影响到公民的家庭成

员，如部分地区会因父母前科记录影响子女积分落户或

入学。

随着公民法治意识提升，我国犯罪率持续降低，并

且大多数罪行社会危险性也较低。依据前科记录制度，

造成犯轻罪的前科人员和犯重罪的前科人员仅存在刑

罚轻重的差异，却有着同等的不利附随后果。永久性的

前科报告义务看似能够预防犯罪，但过于严苛的前科记

录制度与数字时代的永久记忆不利于前科人员的再社

会化，也极易滋生社会治理风险。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回

归与安置困难，国家治理难度由此提升，并进入一个非

良性循环
[1]
。

2 实践困境：我国采用被遗忘权的多方阻碍

前科记录会给公民永久贴上犯罪标签，在数字时代

这些“标签化”会给公民带来永久的伤害，这有违我国

前科记录规定的初衷。应赋予公民遗忘权以遗忘满足条

件的前科记录，从我国的立法、司法、执法现状为被遗

忘权的适用排除多方阻碍，从而更好的发挥被遗忘权规

制前科记录的功能。

2.1 我国被遗忘权的立法现状

数字时代的来临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革的同

时，也在法律领域蕴藏着一场深刻的革命
[2]
。我国立法

尚未正式确立被遗忘权制度，司法实践中主要采用删除

权来实现前科记录被遗忘权行使。其中，相关立法规范

集中体现在公民人格尊严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立法精

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人格尊严不受

侵犯和第四十条通信自由、通信秘密保护性条款中予以

明确，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下

称《个人信息保护法》）法的渊源所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对删除权作出了概括性规定，即第一千零

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法违规

违约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

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明文规定，个人信

息处理者在法定情形下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

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基于保障网络

信息安全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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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规定了公民法定情形下向网络运营者要求删除或

更正的权利，即公民在发现网络运营者违法违规违约收

集、使用其个人信息或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

时，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或更正。由此可见，在目

前的立法现状下，司法实践中对前科记录被滥用情形只

能借由删除权来达到被遗忘权效能，没有对公民更为便

捷、灵活的被遗忘权来予以规范前科记录滥用问题。

2.2 我国被遗忘权的司法现状

我国立法并未规定遗忘权，司法实践中对前科记录

被滥用情形往往借由删除权来达到被遗忘权效能。我国

司法实践中首例被遗忘权案“任某玉诉百度案 ”中，

原告任某玉即基于被遗忘权请求权基础要求被告删除

其以往就职经历。因法院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部分学

者得出我国在采纳被遗忘权的态度上倾向消极，然而分

析法院裁判理由可知被遗忘权并未因“任某玉诉百度

案”而全然丧失在我国适用的土壤。法院的裁判理由主

要是原告任某玉说主张的被遗忘权的内容不具有法律

保护必要性。

但对公众知情权的权衡才是促使法院驳回判决的

主要因素，法院认为原告过往的工作经历与公众的利益

相关，不应被遗忘
[3]
。首先，就立法现状而言，我国目

前尚无明文规定被遗忘权制度，因此我国人格权保护范

围不及原告任某玉主张的被遗忘权所保护的信息利益。

其次，法院在衡量公共利益与个人信息权益后，认为保

留原告任某玉的涉案就职经历是原告潜在客户或学生

知情权的客观需要，对于特定公众而言依然具有知情价

值。故原告任某玉说主张的被遗忘权利益不具有正当

性，本案不适用被遗忘权。综观全案，法院不仅认为被

遗忘权尚未纳入我国人格权立法保护范畴，更强调基于

保障公众知情权，为了平衡公众利益与个人信息利益之

间的矛盾，而针对本案不适用被遗忘权。也即法院虽认

为在我国被遗忘权尚未被规定为类型化的人格权，但这

并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唯一理由，也不是我国消极采

纳被遗忘权制度的反映，相反，本案中对利益平衡的充

分论证正说明了被遗忘权在保障信息利益中的适用价

值，是为被遗忘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通过“一般人

格权”加以保护打通了路径。

2.3 我国被遗忘权的执法现状

与作为保护个人数据权利的私权的被遗忘权不同，

前科记录的法律属性应属于公共数据。前科记录被广泛

运用于风险预防，渠道之一即通过前科报告制度使得前

科记录进入公共领域，为公众知晓，并接受舆论监督。

在这一层面上，前科记录的法律属性是公众数据。基于

公共数据属性，被遗忘权规制前科记录滥用似乎会限制

和妨碍信息的自由流动，对自由而开放的互联网构成威

胁，与网络媒体的言论自由权和公众知情权相冲突。应

当明确一点，言论自由权和公众知情权的设立初衷是为

了服务于公共利益，制约公权力、防止公权力以权谋私，

通过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来防范与矫正体系性不正义，营

造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治理环境。以保障言论自由

权和公众知情权为名义却利用大数据检索个人信息去

伤害或惩罚公民个体，显然背离了言论自由权和公众知

情权的设立初衷。也应当看到，被遗忘权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构成了对言论自由权和公众知情权的限制，但也存

在着法定范围内保护和促进言论自由的功能。当权利冲

突必然要做出抉择时，利益衡量成为首选路径
[4]
。所以

只要被遗忘权经过合理应用，在均衡公众利益和个人信

息保护利益后，反而会形成一个包容与共、开放繁荣的

言论环境。

3 平衡冲突：实现私权与公权的平衡

私权领域被遗忘权与公共数据特质的前科记录存

在着可避免的、可调和的、非主要的内部矛盾，当我们

赋予私权领域被遗忘权行使的自决性，需要遵循法益平

衡的逻辑脉络，平衡被遗忘权与公众知情权、言论自由

权等的矛盾。

3.1 完善立法：增设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

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时，可以增加被遗忘权的义务

主体。第一，增加权利的义务主体。互联网平台虽不是

前科记录的控制主体，却是前科记录传播的主要中介。

互联网平台具备过硬的技术和对传播前科记录路径查

询，应在司法机关要求后履行协助完成部分前科记录删

除的责任。第二，明确互联网平台的义务规范。有学者

认为，互联网平台本身并非个人数据的原始生产者、发

布者，而是扮演信息传播、汇集的中间角色，无法成为

删除手段的义务主体
[5]
。但是，删除手段仅是被遗忘权

实现的手段之一，互联网平台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为前科

记录检索增加一些困难手段，使其不易被公众获得，也

可以实现前科记录被适度遗忘的效果。增加互联网平台

的主动管控，可以延缓前科记录的传播速度，缩小传播

范围，可以提高司法机关遗忘前科记录的效率，减少遗

忘成本。第三，增加互联网平台的合规建设。互联网作

为信息传播的中介，很大程度上决定公众可以获悉到何

种信息，为了完善我国法治建设，需要加大对互联网的

建设要求，从源头禁止不良的社会风气。

3.2 改善司法：依比例原则实现个案平衡

目前，被遗忘权在学界中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



2025 年 2 卷 4 期 聚知刊出版社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JZK publishing

235

是实践中前科记录的严重后果确实不容忽视，所以可以

依据比例原则在个案中实现私权与公共权利的平衡。比

例原则的核心要素是“禁止过度”，包括适当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以及均衡性原则
[6]
。第一，适当性原则，要

求权利行使的目的要适当。一方面，公众在行使知情权、

言论自由时要符合民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善良

风俗，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很多公民在互联网上依赖虚

拟身份所带来的安全距离，忽略道德底线基于许多不正

当的目的，常会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此时公众行使权

利就不满足目的的正当性，不应当为法律所维护。第二，

必要性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权利的损害。我国的信

息保护范围针对不同的主体，所保护信息的范围也是不

同的，例如对于上市公司所需向公众披露信息会比一般

企业更多。依据损害最小化，在个案中依据前科记录被

遗忘权的申请主体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程度的手段进行

处理。一般公众申请被遗忘权，根据所犯罪名轻重、社

会危险性大小规定的考验期结束后，可以在互联网平台

上删除前科记录的检索功能，并在公安机关封存前科记

录，实现前科记录真正的被遗忘；对于社会公众人员，

因其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可采用限制部分词条的搜索，

仅实现前科记录的淡化，而非真正的被禁止获悉。第三，

均衡性原则。该原则要求干预手段要与欲求目的比例均

衡，在被遗忘权的个案判定中应用最多，主要用于衡量

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公共利益
[7]
。公民有信息自决的

权利，公民可以自行决定信息的公开程度。被遗忘权的

初衷也正是实现公民对他人掌握的属于其信息的控制，

使公民可以掌控所有的个人信息，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

格权。所以在个案中，法院应当依据公民的诉权，掌握

前科记录遗忘的程度以及未被遗忘部分是否会继续产

生不利于公民的后果。

3.3 全面执法：扩大被遗忘权的客体范围

被遗忘的前科数据是过时的数据，可以保障犯罪人

权利；并且被遗忘前科数据的并不是被永久删除，只是

禁止公众访问，司法机关仍可以查看，实现对前科记录

的分类管控。一方面，可以行使被遗忘权的前科记录不

仅包括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目前，不仅是未成年人的

前科记录需要被遗忘，成年人的前科记录也有被遗忘的

必要性。据统计，上海、江苏、安徽的刑满释放人员中，

有 76.3%的人在就业时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8]
。另一方

面，满足条件的公民的前科记录被遗忘的同时还需要消

除前科记录附带的影响。第一，被遗忘的前科记录同时

免除报告义务。若尽禁止公众主动搜索前科记录，公民

仍具有主动报告的义务，那前科记录被遗忘仅停留于形

式。第二，消除被遗忘前科记录对公民家人的影响。前

科记录常影响公民的家人，有些地区因为父母的前科记

录影响子女的积分落户政策，还会影响子女参军入伍

等。许多公民担心前科记录对家人的影响，每个人都要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家人却没有必要为前科犯的行为

负责，否则就具有连坐的嫌疑。故遗忘前科记录需要同

时消除前科记录对公民家人的影响，不仅还公民一个清

白的身份，还需要为公民的家人提供一次平等的机会。

4 结语

数字时代，传统前科记录呈现出过重的附随后果，

不符合刑事法治轻罪治理的发展方向。因此，前科记录

制度需要以新型遗忘权为参照进行修正，才能更好的适

配轻罪时代。并且在数字时代下，除司法机关外，应有

更多的义务主体配合维护网络秩序，各类网络平台享受

了时代所带来高收益，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配

合司法机关维护网络平台的绿色健康。同时，也需要通

过立法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真正实现公民的信息自

决权，在互联网平台中为每一个公民保留一块属于自己

的私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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